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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社区矫正补助资金

绩效自评报告

资金名称：2022 年度社区矫正补助资金

预算单位：南雄市司法局

填报人姓名：孔莉莉

联系电话：0751-3936369

填报日期：2023.5.24

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社会治理专

项资金（公共法律服务）的通知》（粤财政法【2021】104 号），

分配下达到我局的省级社区矫正补助经费为 16 万元。截至

2023 年 5 月 24 日，已使用 13.52 万元，剩余 2.48 万元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自评 100 分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、专项资金支出情况
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保证社区矫正业务的正常开展，

2022 年社区矫专项经费支出分为四大块：社区矫正宣传品制

作 2.67 万元（其中 2.65 万元在途）、社区矫正档案袋及笔

记本制作 0.95 万元，社区矫正信息化核查 9.9 万元。

2、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，积极推进我

市“法治社矫”“平安社矫”“精准社矫”“智慧社矫”四个方面建

设，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质量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。一

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，2022年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0人；

二是严格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管理，电话报告、当面报告、实

地走访三项工作完成率不低于 95%（部分社区矫正对象被采

取行政强制措施导致当月其无法完成电话报告、当面报告或



者社区矫正机构无法对其进行实地走访）；三是依法接收社

区矫正对象，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和工作档案，社区矫正

对象建档率为 100%；四是加强电子定位监管和信息化核查，

规范完善社区矫正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及应用管理，信息录

入率不低于 100%，做好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化核查管理，信息

化核查率不低于 90%。

3、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专项资金保障了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序开展：一是进一

步规范社区矫正对象监管，严格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管理和考

核，加强社区矫正执法检查，确保社区矫正安全稳定；二是

深化社区矫正中心建设，规范运行管理，充分发挥功能作用；

三是强化信息化监管，规范完善社区矫正管理信息系统的运

行及应用管理，做好手机定位、网络远程教育等工作；四是

积极推进“智慧社矫”建设，构建“一个平台、两个中心、

三大支撑体系、四个智慧化融合”的社矫体系，力争完成我

市“智慧矫正”建设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部分资金使用不够及时

三、改进意见

加强沟通协调，做好资金使用预算，及时支出，推进我

市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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